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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规则是法律的精要，制度是法治的根基。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

着深厚的制度理论、丰富的制度实践和深刻的制度逻辑，强调制度更具有根本

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提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加强国家制度和法律

制度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一整套以

宪法制度为核心的更加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应当全面加

强和推进宪法法律实施，把国家制度、法律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优势转

化为治国理政效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制度支撑和法

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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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

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理论体系中，不仅存在着深刻的历

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而且蕴含着不可或缺的制度逻辑。

一、习近平法治思想制度逻辑的学理阐释

制度兴则国兴，制度强则国强。“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竞争是国

家间最根本的竞争。”①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

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

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我们党深刻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

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用国家制度、宪法制度和法律制度等制度形式，把这

些基本规律确认下来，使之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用制度和法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保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顺利进行。

（一）制度和制度逻辑的界定

“制度”（System，Institution）是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是一

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规则体系。制度既是一种行为（活动）

规则，也是一种规范体系；各种具体制度存在于整个规范体系之中，各类规范（规则）构

成制度体系的基本要素和具体内容。麦考密克和魏因贝格尔在《制度法论》一书中指出：

“制度（这）一概念是用规则或通过规则表述的，规则的任何出现、发展或进化的过程都

可能是制度发展或进化的过程。”② 从政治学角度看，制度是主权国家得以持续存在的外

在表现形式，是把领土、主权、人民等国家要素凝聚起来的“黏合剂”，是国家合法有序发

展延续的基本依据，也是政党、政府、武装力量、社会组织、公民等社会主体合法化有序化

活动的根本遵循。从法学角度看，制度是一整套表现为国家意志的具有拘束力、规范性

和强制性的社会行为规范体系，主要是在宪法、法律、法规基础上形成的国家制度、法律

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之本、政党之基、社会之规、治理之据。

现代国家制度体系有一些共同特征。其一，在价值取向上，它们都崇尚自由平等、

公平正义、人权尊严、民主法治、安全秩序、和平发展、良法善治、公序良俗、惩恶扬善等人

类基本价值，“恶法亦法、恶制度亦制度”的观念学说已被人类制度文明所唾弃。其二，

在功能定位上，它们作为国家公器和社会重器，都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社会行为的规范

① 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载《求是》 2020年第1期，第4页。

②	 ［英］尼尔·麦考密克、［奥地利］奥塔·魏因贝格尔：《制度法论》，周叶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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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社会利益的分配器、社会秩序的稳定器，在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经济社会进步、

尊重保障人权、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等方面，愈来愈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重要作

用。其三，在规则体系上，它们具有显著的拘束力、规范性和稳定性，成文制度以明确性、

公开性、系统性和可预期性等为主要特征，惯例制度则具有时间的久远性、实践的可行

性、主体的约定俗成性等特征，都是社会主体行为规范体系的组成部分。没有规矩不成

方圆。规则是制度的核心要素，规则体系是制度体系的骨干支撑。没有清晰明确的规则，

没有健全完备的规则体系，现代化制度和制度体系就无从谈起。其四，在政治哲学上，它

们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成果，都属于人类政治文明、制度文明以及法治文明的范畴，

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制度化记载、规范化表达、法治化存在形式。

“逻辑”（Logic）通常是指思维规律或者客观规律，有时也指以揭示规律性为目的

或者符合客观规律的一种科学方法。在形式逻辑方法下，逻辑就是运用概念、作出判

断、进行推理的过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常常采用“主词 + 逻辑”的研究范式，如“历

史 + 逻辑”“理论 + 逻辑”“制度 + 逻辑”“实践 + 逻辑”等，主要是为了合规律、合目的、

合常识、科学合理地解释历史、揭示现实、预测未来。“制度逻辑”（Institutional Logics）
这个概念，被认为最早是由罗杰·费尔南德和罗伯特·阿尔弗德引入新制度理论（新制

度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然而“制度逻辑这个概念看上去很美，却很难定义，甚

至难以应用于实际分析”。例如，“Thornton 和 Ocasio（2008）将制度逻辑定义为一种

由社会建构的、关于文化象征与物质实践（包括假设、价值观和信念）的历史模式”；③ 也

有学者认为，“制度逻辑是一套塑造组织场域内行动者认知及其行为的正式与非正式规

则，是一系列描述如何影响组织现实、行为以及如何成功的准则”④；等等。本文无意讨论

新制度理论关于“制度逻辑”概念的种种观点，只是想借用“制度逻辑”这个学术名词，

借鉴制度逻辑理论研究的有关成果，围绕本文主题展开讨论。

从一般意义上讲，可以把“制度逻辑”解释为制度选择、制度构建、制度适用、制度

运行、制度发展变革过程中所形成或者所具有的内在联系和基本规律，是人们认识和解

释纷繁复杂制度现象的一种科学思维方法。当然，对于制度逻辑，还可以从多视角、多维

度来分类和把握其内涵。例如，从制度的产生方式看，可以分为内生性制度逻辑和外生

性制度逻辑；从制度的存在形态看，可以分为制度的内部逻辑和制度的外部逻辑；从制

度的类型看，可以分为政治制度逻辑、经济制度逻辑、社会制度逻辑、文化制度逻辑以及

国家制度逻辑、政党制度逻辑、军事制度逻辑等；在法律制度逻辑中，又可以分为宪法制

度逻辑、法治体系逻辑、立法制度逻辑、司法制度逻辑等；从制度逻辑本身的体系构成看，

可以分为制度的历史逻辑、制度的理论逻辑、制度的实践逻辑、制度的价值逻辑、制度的

构建逻辑、制度的功能逻辑、制度的内在逻辑、制度的外在逻辑、制度的发展逻辑，等等。

总括起来看，制度是人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对主客观规律的规则性表达、权威性

③ 参见［法］帕特里夏·H. 桑顿、［加］威廉·奥卡西奥、龙思博：《制度逻辑：制度如何塑造人和组织》，汪少卿等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序言第 1 页、正文第 2 页。

④ 杨书燕等：《制度逻辑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载《管理评论》2017 年第 3 期，第 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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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和规范化体现，是人类在历史长河的实践发展中不断征服自然、驾驭自我所形成的

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和法治文明成果。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类社会有多少种制度，就

会有多少种制度逻辑；人类发展不同历史阶段有什么样的制度文明、制度体系、制度理

论和制度实践，就会有什么历史样态的制度逻辑。站在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立场，用逻

辑方法、法治方法和制度思维来解读，或许可以把国家治理和法治意义上的“制度逻辑”

解释为：以国家宪法和法律制度、法治体系等为制度基础，以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保障人

权、良法善治等为价值追求，以法律、法规、规范以及法律原则、法律程序、具体法律制度、

法治设施等为制度要素，运用政治学、法学、逻辑学等学科方法，对制度现象进行逻辑分

析研究阐释，从而揭示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法律制度和法治体系等制度系统的内

在联系、运行机制、发展规律和逻辑特征。

（二）逻辑思维和逻辑方法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逻辑思维和逻辑方法问题，要求领导干部要提高思维的准

确性、逻辑性、深刻性、敏捷性、创造性，强调要“深刻解读新中国 70 年历史性变革中所

蕴藏的内在逻辑，讲清楚历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优

势”⑤，从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相结合的高度，总结历史规律，揭示历史趋势；尤

其要“在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

势”⑥，等等。

习近平法治思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

的，而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长期实

践形成的，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创新、实践创

新、制度创新相统一的成果，凝结着党和人民的智慧，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制

度逻辑、实践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和法治文化，构建

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四位一体”的基本格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

制度、文化在法治领域的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制度

逻辑和实践逻辑，形成了贯穿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的四条逻辑主线，是坚定“四

个自信”在法治领域的逻辑展开。我们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逻辑

思维、法治思维和系统思维，采用逻辑方法和法治方式，全面深刻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产

生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基本规律，揭示其蕴含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制度逻辑、实践逻辑，

从而为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构建提供深厚学理支撑。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逻辑，站在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迈

向强起来而长期不懈奋斗的宏大历史维度，科学把握“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

强”的法治文明建设规律，深刻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历

史发展规律、发展趋势等重大问题，深刻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方位、时代特征和前

⑤ 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载《求是》2019 年第 8 期，第 8 页。

⑥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 年 5 月 17 日），载《人民日报》2016 年 5 月 19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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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方向，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历史逻辑在法治领域的集中体现，是我

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信的重要理据。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逻辑，立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坚持把

马克思主义法治原理同中国法治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努

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形成我国法治建设的一系列原创性概念、战

略性判断、创新性范畴和科学化理论，引领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建设，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指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方向、重要地位、工作布局、重点任

务、重大关系、重要保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逻辑在法治理论方

面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据。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制度逻辑，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深刻回答了在党的领导下如何运用宪法和法治保障和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明确提出

了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任务，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制度逻辑在法治制度方面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自信的重要支撑。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逻辑，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

位法治、布局法治、厉行法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规律，传承中华法律文化

精华，汲取世界法治文明有益成果，形成了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战略新举措，推动我国

法治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取得重大进展，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践逻辑在法治中国建设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充分

昭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理论的实践追求、实践力量和实践成果。⑦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四个逻辑视角不同、各有侧重，相互依存、内在统一。历史逻辑深

刻揭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

要性，理论逻辑深刻回答了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规律性和

理论科学性，制度逻辑深刻阐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推进制度之治的现

代化取向和法治化精义，实践逻辑深刻阐明了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的路径依赖和实

现方式，四者统一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

（三）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着深刻的制度逻辑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中，制度逻辑具有联结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的重要地位，发挥着整合各种法治逻辑关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事实上，制度逻辑与

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既深度融贯、内在统一，又不尽相同、相对独立。一方面，

⑦ 参见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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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逻辑贯穿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之中，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水

乳交融、浑然一体。制度和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历史中有制度、理论中有规则、

实践中有法律。另一方面，制度既不同于历史和现实，也不同于理论与实践，制度、制度

文明、制度逻辑是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存在形态。制度是社会关系的纽带、社会行为的

规矩，有人类社会的地方就有制度（规则），有制度文明的地方就有制度运行和制度发展

的内在逻辑。制度广泛深刻地存在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中，是人类政治文明、制

度文明、法治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高度重视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指出：“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我们

扭住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关键，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

强社会活力、永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提供了有力保证，为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保证人民安

居乐业、保障国家安全提供了有力保证，为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

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不断建立了充满活力的体制机

制。”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法律制度、法治体系、

制度之治、法律之治、规则之治、良法善治等制度和治理要素，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理

论体系中的重要制度内涵。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习近平法治思想从多角度、多方面深刻论述了国家制度、宪

法制度、法律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法治体系等重大制度问题。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

揭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历史规律性和必然性，明确指出：

“中国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

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

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陷入全面危机。面

对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为改变中国前途命运，开始探寻新的

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

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在变法救国方面，“自戊戌变法和清末修律起，中国人一直在呼吁

法制，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条件下，仅仅靠法制是不能改变旧中国社会性质和中

国人民悲惨命运的”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才找到了实现民

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团结

带领人民在根据地创建人民政权，探索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为新中国

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从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始，我们党

⑧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 年 12 月 18 日），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

版社 2020 年版，第 185 页。

■ 前注 ①，习近平文，第 6 页。

⑩ 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 年 8 月 24 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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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进行了制定和实施人民宪法的探索和实践。一九三一年，我们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一九四六年，我们

党在陕甘宁边区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⑪ 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在中央苏

区、陕甘宁边区等局部地区就制定实施了涉及土地、婚姻、劳动、财经等方面的法律”⑫，建

立了相应的法律制度。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建

设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进行了不懈努力，逐步确立并巩固了我们国家的国体、政体、根本政

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健全。历史和实践都雄辩证明，新中国成立 70 多

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最根本的是因为党

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不断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⑬

法治是“制度之治”的根基，宪法是国家制度的总依据，法律制度是国家制度的法

律化表现形式，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提供有力法治保障。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制度逻辑，不仅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等总体制度领域，而且体现在宪法制度、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

等法律制度方面，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显著优势、现代化特征，符合人类政治文明、制度

文明和法治文明发展规律的科学逻辑体系。

（四）习近平法治思想制度逻辑的“三个文明”概念

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和法治文明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十分重要的法理概念，是构建

习近平法治思想制度逻辑的基础性范畴。“政治文明”是指人类社会政治制度、政治观

念和政治活动等的进步状态和政治发展取得的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党

和国家的战略目标。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和重要目标。“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⑭，我

国宪法序言明确提出，国家“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

调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政治文明问题，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我们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

革，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不断建

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继续推进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⑮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

⑪ 习近平：《关于我国宪法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2018 年 2 月 24 日），载前注 ⑩，习近平书，第 211 页。

⑫ 习近平：《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2020年5月28日），载前注⑩，习近平书，

第 277 页。 
⑬ 参见前注 ①，习近平文，第 4-5 页。

⑭ 习近平：《坚持法治精神，实现公平正义》（2017 年 9 月 26 日），载前注 ⑩，习近平书，第 183 页。

⑮ 参见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4 年 9 月 5 日），载前注 ⑩，习近平书，第

8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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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我们完全

有信心、有能力把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充分发挥出来，为人类政治文明

进步作出充满中国智慧的贡献！”

“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点和关键，是法治文明发展的制度载体和规范支

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成果，是国家和社会实现良法善治的

制度化、法治化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

度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吸

收借鉴了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经过了长期实践检验。”⑯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要积极吸收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但决不能动摇或放弃我国制度的根基。 
“法治文明”是以法治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类文明进步状态，是社会制度文明的集中

体现，是国家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是人

类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

理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⑰ 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

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

重大问题。⑱

政治文明、制度文明、法治文明都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制度逻辑中具有本源性、根本性

和引领性的基本概念。三者既有所区别、相对独立，又相互交叉、彼此融贯，是我们深刻

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制度逻辑的法理基础，也是深入研究国家治理制度逻辑问题的重要

概念。

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制度构建逻辑

制度是国家大厦的基础和柱石。对于现代国家来说，制度体系犹如国家生命体的

“骨骼架构”，是支撑国家生存、发展和强大的“四梁八柱”。习近平法治思想强调国家制

度的系统性、协同性和有效性，对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规范化、体系化、法律化

建设，阐明了重要理念、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讨班

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

⑯ 习近平：《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2019 年 9 月 24 日），载前注 ⑩，习近平书，第

262-264 页。

⑰ 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4 年 10 月 23 日），载前注 ⑩，习近平书，第 111 页。

⑱ 参见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4 年 10 月 23 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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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⑲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就必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从法治上为解决这

些问题提供制度化方案。开启新征程，要着眼长远，筑法治之基、行法治之力、积法治之

势，促进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长期性的制度保障。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制度建设和制度逻辑的根本性、

统领性概念。党的十八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

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

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

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

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更

加自觉地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坚决反对一切削弱、歪曲、否定党的领导和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行；“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现行宪法序言规定，

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

务；明确提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把我

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

义制度是国家的根本制度，既从根本上标识了我们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也从本质

上体现了我国宪法的社会主义属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

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

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并把“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

总目标。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分别就修改宪法、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出部署，

在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上迈出了重大步伐。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不仅从 13 个方面凝练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构成和显著优势，而且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性地划分为

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这里的制度划分，存在两种逻辑维度：一种是“横向领

⑲ 习近平：《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2014 年 2 月 17 日），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4-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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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分类”逻辑，由“13 个方面”的制度划分而成，其划分标准是党和国家工作的不同领

域（方面）的制度；另一种是“纵向层次划分”逻辑，以国家制度体系中各种制度的重

要性、地位、层级和位阶关系为标准，把制度体系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和其

他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是由 13 个领域（方面）、多个层次的相关制度划

分构成的科学制度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

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⑳ 所谓根本制度，“是指那些反映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内容和根本性特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的制度，

是立国的根本。如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

地位的根本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

制度、重要制度，是对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作出的制度安排，“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

的领导制度。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我们推进各方面制度建设、推动

各项事业发展、加强和改进各方面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自觉贯彻党总揽全局、协

调各方的根本要求”。所谓基本制度，“是指那些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框定国家基本

形态、规范国家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制度”。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所谓重要制

度，“是指那些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派生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的主体性制度”。如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领域的主体性制度。㉑《决定》明确提出，

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要着力固根

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系统化、整体化、规范化，

把我国制度体系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全面依法治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度契合、密切关联。习近平法治思想强

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的法律表现形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必然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

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

（二）国家制度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

史性课题……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提出了关于未

来国家制度的主张，并领导人民为之进行斗争。”㉒ 一般来讲，国家制度是对国家性质、政

治生活、政权组织、权力关系等的制度安排，核心是国家的领导体制、国体、政体。展开来

⑳ 参见前注 ①，习近平文，第 10 页。

㉑ 关于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界定和解释，参见何毅亭：《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的“九个首次”》，载《学习时报》2019 年 11 月 18 日，第 1 版。

㉒ 前注 ⑯，习近平文，第 2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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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可从三个层面把握国家制度概念的深刻内涵。

其一，国家制度作为一个社会形态概念，是指阶级和国家存续期间形成的“社会制

度”。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人们通过交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人类生活的共同

体。国家制度（社会制度）则是反映并维护一定社会形态或社会关系的制度体系。根

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可以把国家制度划分为奴隶社会制度、封建社会制度、资本

主义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等等。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以高度的社会主义制度

自信说：“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

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

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

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

举。在统一的国家之内，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个别地区依法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这在过往的人类政治实践中还从未有过。”㉔ 现行宪法序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我国社会逐步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

义改造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党的十九届六中

全会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取得成功，使马克思主义以崭新形象展现在世

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

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当代中国的国家制度，就是指“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是宪法确认的一套系统完备的“国家制度体系”。

其二，国家制度作为国家政治体系运作形式或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政体），是指国

家政权的制度形态和制度模式，如君主制、共和制、民主制、总统制、议会制，单一制、联邦

制，等等。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本质是主权在民，人民当家作主。马克

思说：“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并说“不是国

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㉕ 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提出“人民是否有权来

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 ?”他回答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

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㉖ 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

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㉗只有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经过 28 年浴血奋斗，中国人民才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确立了新型国体和政体，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

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飞跃。

其三，国家制度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制度体系，是反映并维护一定社会形态和国家

■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27 页。

㉔ 习近平：《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欢迎晚宴上的致辞》（2017 年 6 月 30 日），载《人民日报》2017 年 7 月 1 日，第 2 版。

㉕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1 页。

㉖ 前注 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316 页。

㉗ 前注 ⑮，习近平文，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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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各种制度的总称，包括国家的宪法制度、社会制度、领导制度、国体政体，以及经

济、政治、文化、军事、立法、行政、司法、监督等各领域各方面的制度。其中，法律体系是

国家制度的载体和支撑，是宪法确认和维护的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规

范化、体系化和法律化，是国家和社会等各方面制度在法律法规上条文化和程序化的表

现形式。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来看，“国家制度”是国家存在的制度化形式、体系化形态。

在外延上“国家制度”是一个普遍宽泛的一般性概念，“封建主义的国家制度”“资本

主义的国家制度”“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等制度形态，以及“民主共和的国家制度”

等制度形式，都属于“国家制度”范畴；在内涵上“国家制度”是一个内容丰富、制度多

样、规范严密、层次明确的体系化概念，即国家制度体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治党治

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各领域各方面的制度，中央和地方、上位阶和下位阶等各层次的

制度，都在国家制度体系中存在和运行。新时代加强国家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三）国家治理体系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

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㉘ 也就是说，国家治理体系是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是

一套国家制度。就主体而言，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

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人大、政府、监察、政协、法院、检察院、军队，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

人士，各企事业单位，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国家

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

如果中国出现了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不仅我们确定的目标不能实现，而且必定会

产生灾难性后果。就制度逻辑而言，其一，国家治理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集

中体现。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其二，国家治理

体系并不完全等同于国家制度，而是从属于国家制度，是国家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不过，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突显“治理”的行动功能，强调经济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

理、社会治理、生态治理以及全球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和现代化。其三，“法治是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㉙。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高度重

视法治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法治中国。

法治体系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的集中体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

骨干工程。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要求，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㉘ 参见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2013 年 11 月 12 日），载前注 ⑲，《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 91 页。

㉙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4 年 10 月 20 日），载前注 ⑩，

习近平书，第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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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只有全面依法治国才能有效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才能

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

（四）法律制度体系逻辑

2019 年 9 月 24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以“新中国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为题举办第 17 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

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实践，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为

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保障，也为新时代推进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提供了重

要经验。”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是人类

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制度体系，具有显著优势。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何谓“法律

制度”？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指出，有许多方法可以观察和理解法律制度，但对于“法

律制度……没有学者和公众都同意的定义”，法律制度是一个系统，由各种公认的次要制

度组成，这些次要制度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制度，以规范或规则运行，与国家相连，或有

一个至少和国家行为相类似的权力机构”。㉛ 法律制度是国家制度的重要内容、主要支撑

和合法化存在，它以表现为国家意志的法律规范形式，对国家制度予以法律化确认、系统

性构建和体系化维护，是国家制度规范化、法律化和法治化的集中体现。

宪法制度在法律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回顾我国宪法制度发展历程，我们愈加感到，我国宪法同党和人民进行的艰苦奋斗和创

造的辉煌成就紧密相连，同党和人民开辟的前进道路和积累的宝贵经验紧密相连。”㉜ 宪

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制度化、规范化、体系化的最高法律表现

形式，是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法律制度的总依据。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形式，规

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明确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

民，确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是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宪法化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法律地位、最高法律权威和最高法律效力。“实践证明，

通过宪法法律确认和巩固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并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

施，保障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稳定性。”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

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国家的领导核心和指导思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

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爱国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法制

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等等，这些宪法确立的制度和原则，我们必

㉚ 前注 ⑯，习近平文，第 261-262 页。

㉛ 参见［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12 页，代译序第 6 页。

㉜ 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2 年 12 月 4 日），载前注 ⑩，习近平书，第

7 页。

㉝ 习近平：《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2020 年 2 月 5 日），载前

注 ⑩，习近平书，第 2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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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㉞ 
法律体系是国家制度体系法律化的集中体现。根据我国法律体系门类领域的不同，

可以把法律化的国家制度体系划分为宪法性法律制度、民事法律制度、经济法律制度、行

政法律制度、社会法律制度、刑事法律制度、诉讼和程序法律制度，等等；根据《立法法》

确立的我国法律体系效力等级和位阶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根本法律制度、基本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行政法规制度、地方性法规制度、行政规章制度，等等；根据立法方式、立法主

体等的不同，可以把立法制度划分为创制法律的制度、修改法律的制度、废止法律的制

度、解释法律的制度、编纂法律的制度，等等。

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制度构成、运行环节、实施方式等的不同，不仅可

以把法治体系划分为法律规范制度体系、法治实施制度体系、法治监督制度体系、法治保

障制度体系、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也可以划分为立法制度体系、执法制度体系、司法制度

体系、守法制度体系、护法制度体系、涉外法治制度体系，还可以划分为依法 / 依宪治国制

度体系、依法 / 依宪执政制度体系、依法行政制度体系、依法治军制度体系、依法治理制度

体系、依规治党制度体系，等等。

总体而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法律制度这

三组概念，虽然它们强调和表达的侧重点、调整范围和规范内容、内涵外延不尽相同，但

在实践中，它们的实质内涵、内在精神、主要内容、基本功能等，是相同或者相似的，它们

作为“制度”“体制”“规则”“规范”等的核心要义是大同小异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在

对制度体系进行逻辑思维和逻辑构建时，是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地把握制度范畴、使用

制度概念的。例如，把“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并列起来使用，强调“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在实践中显示出巨大优势”；把“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

体系”并列起来使用，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充分显示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的强大自我完善能力”；把“法治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结合起来使用，强调“法治

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等等。我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需要重视

对制度体系进行逻辑分析，但决不能把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法律制度等概念对立起

来或者割裂开来。

（五）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逻辑

把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范畴，是习近平法治思想

的重大原创性贡献，也是我国制度体系和制度逻辑的显著特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

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全面依法治国问题，就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作出顶层设计和重大部署，统筹推进法律规范

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党内法规体

系，是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以准则、条例等中央党内法规为主干，以部委

党内法规、地方党内法规为重要组成部分，由各领域各层级党内法规组成的有机统一整

㉞ 前注 ㉜，习近平文，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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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党内法规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

治理社会，不仅要依靠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制度推进依宪治国和依法执政，而且要依靠

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制度推进依规治党和制度治党。

依规治党深入党心，依法治国才能深入民心。“在我们国家，法律是对全体公民的要

求，党内法规制度是对全体党员的要求，而且很多地方比法律的要求更严格。我们党是

先锋队，对党员的要求应该更严。”㉟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努力形成国家法律法规和

党内法规制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保障的格局。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统筹推进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制度治党，统筹加强国家法律制度

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一体建设。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高度重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推动这项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和成效。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

国的重大历史使命、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

久安，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快补齐党建方面的法

规制度短板，力争到建党 100 周年时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提高党的执

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2020 年 11 月，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确保党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

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从严治党。”㊱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依规治党，严格遵守党

章，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严格制度执行，党的建设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明显提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宣布，我们党已经“形

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是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

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由此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三、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制度实施逻辑

制度和法律不是摆设，其价值需要得到认可来体现，其生命需要有效实施来维系，其

权威需要贯彻落实来彰显。制度创设很重要，制度实施更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需要坚持好、实施好。”㊲

（一）发挥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作用，充分彰显制度优势

创制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意义在于发挥其功能。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家制

度和法治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强调要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和法律制

㉟ 前注 ㉙，习近平文，第 96 页。

㊱ 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求是》

2021 年第 5 期，第 6 页。

㊲ 前注 ⑯，习近平文，第 26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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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重要作用，彰显我国制度体系和“制度之治”的显著优势。回顾历史，“我们党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

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

的制度，保障我国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

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

高，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提供了有

力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在实践中显示出巨大优势，我们党坚持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为解放和增强社会活

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发挥了重要作用。着

眼未来，我们党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提供长期稳定的法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在“四个全面”中，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基础性、保障性作用。㊴ 全面依法治国是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

展，法治建设将承载更多使命、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统筹推进

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

们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㊵，更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强大生命力和显著制度优势。

（二）制度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令在必信，法在必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度

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关键在真抓，靠的是严管。我们已出台一系列改革举措和相关制度，

要像抓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一样抓好落实。制度的刚性和权威必须牢固树立起来，不得作

选择、搞变通、打折扣。要落实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严格考核问责。对那些不

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责，决不能

让制度规定成为“没有牙齿的老虎”。要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切实把

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构建全覆盖的制度执行监督机制，把制度执行和监督

贯穿区域治理、部门治理、行业治理、基层治理、单位治理的全过程，确保制度时时生威、

处处有效。㊶ 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领导干部要增强制度意识，善于在制度的轨道上推进

各项事业。广大党员、干部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引领全社会增强制度意识，自觉维护制

度权威。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实施宪法就是遵守和贯彻执行国家

制度。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

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我们

㊳ 前注 ⑯，习近平文，第 263 页。

㊴ 参见前注 ⑩，习近平文，第 227 页。

㊵ 前注 ⑩，习近平文，第 227 页。

㊶ 参见前注 ①，习近平文，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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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用科学有效、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保证宪法实施，加强

宪法监督，维护宪法尊严，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水平”㊷。

实施法律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好民法典是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权益实现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是提高我们党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民法典实施得

好，人民群众权益就会得到法律保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就会更加有序，社会就会更

加和谐。㊸ 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实施，或者实施不力，搞得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那制定再多法律也无济于事。㊹ 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要带头严格执法，

维护公共利益、人民权益和社会秩序。执法者必须忠实于法律，既不能以权压法、以身试

法，也不能法外开恩、徇情枉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律需要人来执行，如果执法的人

自己不守法，那法律再好也没用！我们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

的非法干预，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坚决防止和克服执法工作

中的利益驱动，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㊺

（三）领导干部要做实施制度和法律的模范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总体上已进入有规可依的阶段，

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有规不依、落实不力。一些部门执行制度先紧后松、上紧下松、外紧内

松，制度成了“橡皮筋”“稻草人”，产生“破窗效应”。㊻ 有的人对制度缺乏敬畏，根本不

按照制度行事，甚至随意更改制度；有的人千方百计钻制度空子、打擦边球；有的人不敢

也不愿遵守制度，甚至极力逃避制度的监管。必须强化制度执行力，加强对制度执行的

监督。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带头维护制度权威，做

制度执行的表率，确保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重大工作安排都按照制度要求落到实处，

充分发挥制度指引方向、规范行为、提高效率、维护稳定、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作用。㊼ 越

是领导干部，越是主要领导干部，越要自觉增强法规制度意识，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善

于依法规制度谋事、依法规制度管人、依法规制度用权，自觉维护法规制度的严肃性和

权威性。

领导干部具体行使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司法权，是全面依法

治国的关键。领导干部不仅要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而且要带头

尊崇法治、敬畏法律，了解法律、掌握法律，遵纪守法、捍卫法治，厉行法治、依法办事，不

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做尊

㊷ 习近平：《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2014 年 12 月—2018 年 12 月），

载前注 ⑩，习近平书，第 128 页。

㊸ 参见前注 ⑫，习近平文，第 279-280 页。

㊹ 参见习近平《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2013 年 2 月 23 日），载前注 ⑩，习近平书，第 21 页。

㊺ 前注 ㊹，习近平文，第 21-22 页。

㊻ 参见习近平：《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9 年 7 月 9 日），载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452 页。

㊼ 参见前注 ①，习近平文，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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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㊽

四、习近平法治思想制度逻辑的基本特征

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

法律制度和法治体系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着重从以下方面展示了其制度逻辑基本

特征。

（一）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

结合，建立了新型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性

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

论为指导，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中，创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坚持和完善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国家法律制度和法治体系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指导、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

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之所以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

我们党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开拓

正确道路、发展科学理论、建设有效制度有机统一起来，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着

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

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及时把成功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使我国

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民

族特色、时代特色。㊾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又反

作用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乃至于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

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首先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我们要

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四个自信”，同时也要有所发现、有

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决不能因自信而自满，因自满而停滞不前。坚持制度自信，

必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

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㊿ 制度自信不是自

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

在坚持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制度体系完善和发展。

㊽ 参见前注 ⑩，习近平文，第 231 页。

㊾ 参见前注 ①，习近平文，第 8 页。

㊿ 参见前注 ⑲，习近平文，第 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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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我国制度体系建设的正确方向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

势。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中国共产党是这个系统

的核心，党是领导一切的。加强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

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

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 党的领导制度

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放在首

要位置，突出了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的统领地位，抓住了国家治理的关键和要害。

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件大事能不能办好，最关键的是方向是不是正确、政治保证是不是坚

强有力，具体讲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理论。这三个方面规定和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制度属性和前进

方向。我国宪法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认了党在国家政权结构中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核心地位，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

的保证。开启新征程，必须坚持实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健全党

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

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确保全面依法治国正确方向。■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国家制度体系确保人民当家作主

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我国国家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始终着眼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保障和

改善民生，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具有无可比拟的先进性。始终代

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

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

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

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

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充分调动人

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切实、更有成效地实施人民民主。

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也保证了人民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的

主体地位。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区别于资本主义法治的根

■ 参见《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

本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载《人民日报》2019 年 9 月 4 日，第 1 版。

■ 参见前注 ⑩，习近平文，第 228 页。

■ 参见前注 ⑧，习近平文，第 185 页。

■ 参见前注 ㊱，习近平文，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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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在。”■ 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法治

体系建设总目标，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

作主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和国家治理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

造，把我国民主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人民当家作主实践效能，确保人民把国家和民族的

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四）坚持从国情和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法治发展道路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

道路。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

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选择。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选择什么

样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

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

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古今中外，由于政治发展道路选择错误而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分裂、人亡政息的例子

比比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坚持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更是关系根本、关系全局

的重大问题。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

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既要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要把握走

过的发展道路、积累的政治经验、形成的政治原则，还要把握现实要求、着眼解决现实问

题，不能割断历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来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飞来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

来的。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照抄

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

送掉。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

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们有

符合国情的一套理论、一套制度，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没有反对党，

不是三权鼎立、多党轮流坐庄，我国法治体系要跟这个制度相配套。■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同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既不能罔顾国情、超越阶段，也不能因循守旧、

墨守成规。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但决不照搬别国模式和做法，

决不走西方所谓“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的路子。

■ 前注 ⑰，习近平文，第 107 页。

■ 参见前注 ⑮，习近平文，第 78 页。

■ 参见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2015 年 2 月 2 日），载前注 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书，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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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坚持用制度制约监督权力，确保把权力关进制度和法律的笼子里

制度优势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

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我们党是吃过制度不健全的亏

的。要切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之权乃是“神器”，是

个神圣的东西。公权力姓公，也必须为公。只要公权力存在，就必须有制约和监督。不关

进笼子，公权力就会被滥用。■ 要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督促掌握公权力的部门、组织

合理分解权力、科学配置权力、严格职责权限，完善权责清单制度，加快推进机构、职能、权

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我们党在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切实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和努力，目的就是要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行使

可以造福人民，在法律之外行使则必然祸害国家和人民。”■腐败现象千变万化，腐败行为

林林总总，但归根结底是权力的腐败。权力不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都可能被滥

用；只要权力不受制约监督，必然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权力腐败是对

法治的最大破坏，是对人权的最大侵害，是对执政党权威的最大损害，所以，必须通过宪

法法律和各种制度在依法授权的同时对权力进行制约监督，必须依宪分权、依法治权、用

制度管权管人。权力腐败是法治的天敌，权力失控是法治的无能，权力滥用是法治的失

职。全面依法治国必须依法治权，依法治权必须依法治官，从法律和制度的根本上解决

权力腐败、权力失控和权力滥用问题。

（六）坚持以科学方法推进国家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一要坚持目标导向。坚持目标导向，就是要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的既定目标开展工作，在目标指引的方向和道路上持续奋进。1992 年邓小平曾经

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

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大提出未来制度建设的

目标是：到 2035 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

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

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 2035 年，

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

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

性充分展现。上述目标设定，为推进现代化国家制度体系建设擘画了宏伟蓝图，明确了

历史任务。

二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治理能力现代

■ 前注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33 页。

■ 参见习近平：《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载《求是》2019 年第 5 期，第 8 页。

■ 前注 ，习近平文，第 37-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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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提

出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目标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既不能过于理

想化、急于求成，也不能盲目自满、故步自封。■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目标和任务，

很多都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空白点和薄弱点，具有鲜明的问题导

向。在实际工作中，必须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

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

定型，逐步实现国家治理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法治化”■。

三要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

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

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 新时代谋划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轴，深刻

把握我国发展要求和时代潮流，把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继续

深化各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四要坚持科学民主实践的评价标准。看一个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要从政治上、

大的方面去评判和把握。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好

不好、优越不优越，中国人民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科学、是否

先进，主要看是否符合国情、是否有效管用、是否得到人民拥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

们要在坚持好、巩固好已经建立起来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

前提下，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继续加强制度创新，加快建立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制度。要及时总结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成

熟的经验和做法可以上升为制度、转化为法律。■

五要加强法治系统工程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统

筹兼顾、把握重点、整体谋划，在共同推进上着力，在一体建设上用劲。”■在中央全面依法

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整

体谋划，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推进全

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我们抓住法治体系建设这个总抓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

■ 参见前注 ①，习近平文，第 12 页。

■ 前注 ㉝，习近平文，第 274 页。

■ 参见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9 年 10 月 28 日），载前注 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第 112 页。

■ 参见前注 ⑯，习近平文，第 265 页。 
■ 参见前注 ⑯，习近平文，第 266 页。

■ 前注 ⑰，习近平文，第 113 页。

■ 前注 ㊱，习近平文，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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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深化法治领域改革，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

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

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 年）》《法治政府建设实施

纲要（2021—2025 年）》《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 年）》，对加强国家法治

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战略部

署，是未来五年法治中国建设的总蓝图、施工图、路线图，必须切实贯彻实施。

六要加强制度和法治的研究宣传。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加强对我国法治的原创性概念、判断、范畴、理论

的研究，总结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我国制度和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构建中国特色制度

建设和法治发展理论的学术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为坚定制度自信提供理论支撑；

加强制度和法治宣传教育，引导人们充分认识我们已经走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成功之路；讲好中国制度和中国法治故事，扩大中国制度的

影响力和感召力，提升我国法治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增进国际社会对我国制度和法

治体系的认识和认同。■

Abstract: Rules are the essence of law, and institutions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contains profound institutional theory, 
rich institutional practice and deep institutional logic, emphasizing that the system is more 
fundamental, stable, and long-term.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clearly states that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system and legal system, uphold the rule 
of law in modernizing national system and capacity for governance, and form a more mature 
and well-defined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at its core to comprehensively advance law-based governance, establish a system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build a socialist rule of law country; 
we should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and promote the enforcement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s, and transform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national system, legal system, and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into the effectivenes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providing strong 
institutional support and legal guarantee for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责任编辑：强梅梅）

■ 参见习近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载《求是》2022 年第

4 期，第 5 页。

■ 参见前注 ，习近平文，第 9 页。


